
浙江大学学院（系）拟定副教授职务任职条件
学 科：   教育学、体育学     
	教学：

（包括任中级>3年者，基本课程教学任务、教学质量；中级≤3年者助教工作要求；学生指导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
	主讲课程1门以上，教学质量考核优良（申报副研究员不作要求）。担任讲师（助研）3年及以下人员申报，不再将主讲课程要求作为必备条件，但应有协助任课教师担任助教等教学环节的工作经历。


	成果：

（包括学术论著质量的要求；获奖情况；专利及转化要求等）
	1．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在SSCI、SCI、EI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1篇或国内一级期刊论文2篇（申报副研究员需SSCI/SCI或权威期刊论文1篇并一级期刊1篇或一级3篇），并出版个人撰写5万字及以上著作或教材1本。
2、获省部级三等（含）以上奖励（包括教学成果奖）或所指导学生的科研成果获省级竞赛三等（含）以上奖励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2次。体育系术科教师所带运动队或运动员训练时间达一年以上且运动成绩或技术水平有明显提高，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亚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全运会等比赛中取得集体项目前三名或个人单项冠军等同国家级奖；在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以上级别比赛中取得集体项目前三名或个人单项冠军或在全国大学生单项锦标赛以上级别比赛中取得集体项目第一或个人单项冠军3项等同省部级三等奖。


	项目：

（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和横向等项目的类别、数量及经费等）
	负责省部及以上项目或主参省部级重点及以上项目1项（省级精品课程视同省部级一般项目，国家级精品课程视同国家级项目），体育术科类教师主参省部级一般项目2项或主参省部级一般项目1项并负责厅局级项目2项，视同满足此条件。

	社会服务：

（含校内外服务等）
	积极参与学科建设、学生思政、国际交流、社会服务等工作（需所在部门意见）。


注：一般要求以学院（系）为单位制定任职条件，部分院系可按大学科制定以体现学科差异。海外引进人员评聘条件参考上述条件另行制定。
浙江大学学院（系）拟定副教授职务任职条件
学 科：  军事理论     
	教学：

（包括任中级>3年者，基本课程教学任务、教学质量；中级≤3年者助教工作要求；学生指导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
	主讲课程1门以上，教学质量考核优良。

	成果：

（包括学术论著质量的要求；获奖情况；专利及转化要求等）
	1、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在SSCI、SCI、EI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1篇或国内一级期刊论文2篇（国内一级期刊论文至少1篇，不足部分每缺少1篇国内一级期刊论文增加2篇浙大学报级论文或3篇国内二级期刊论文或1部本人撰写5万字以上学术著作、教材），并出版个人撰写5万字及以上著作或教材1本。
2、获得省部级三等（含）以上奖励（包括教学成果奖）或所指导学生的科研成果获省级竞赛三等（含）以上奖励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次或厅局级一等奖。

	项目：

（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和横向等项目的类别、数量及经费等）
	负责或主参省部级一般及以上项目1项（省级精品课程视同省部级一般项目，国家级精品课程视同国家级项目）或负责厅局级项目1项。

	社会服务：

（含校内外服务等）
	积极参与学科建设、学生社团、国际交流、社会服务等工作（需所在部门意见）。


注：一般要求以学院（系）为单位制定任职条件，部分院系可按大学科制定以体现学科差异。海外引进人员评聘条件参考上述条件另行制定。

